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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农艺系专任教师量化评价考核办法

一、一般性教学资料上交(1 分)

教学计划、工作总结、课堂记录表、电子纸质试卷、学生

成绩表、试卷分析等资料及时上交、内容符合要求。

每次上交教学资料，计 1 分，晚交或填写不规范 0.9 分，

未交不计分。

学期末教学资料赋分办法：将教师个人学期内所有教学资

料检查得分进行累计，以本学期累计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

教师得分进行折合。

二、教案(2 分)

1、教案数量：每轮次要求完成 5 个教案，多写不加分（应

完成教案数不足 5 个的，计算方法为教案数量得分=5*实际完成

教案数/应完成教案数）。

2、教案质量：教案设计要体现学生主体地位，体现学生活

动，体现精讲多练，体现足量的作业设计，基础分为 1 分，上

下浮动 0.2 分。

3、月查计分办法：教案得分=教案质量得分*教案数量得分

4、学期末赋分办法：将教师个人学期内所有周查得分进行

累计，以本学期累计得分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教案得

分进行折合。

三、作业布置与批改(2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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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作业数量。作业量为每实际上 1 天课留 1 次作业为准，

要全批全改。

2、作业质量。作业标准以每次写满一页作业纸、作业全批

全改、批改记录完整为准，基础分为 1 分，上下浮动 0.2 分。

3、月查计分办法：作业得分=作业质量得分*作业数量得分

4、学期末赋分办法：将教师个人学期内所有周查得分进行

累计，以本学期累计得分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作业得

分进行折合。对每次处理作业次数在八十人次以上的补加 0.1

分，九十人次以上的加 0.2 分。

四、上课（15 分）

每周按实际上课课时数进行统计，公布。

学期末为本学期实际课时量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

课时量进行折合。同时，再此基础上按以下情况，予以加减：

空课或一般性教学事故，每节课扣 0.1 分（含临时代课），

重大教学事故扣 0.5 分。部系安排代课 1 节课加 0.1 分。

五、早晚自习（7 分）

1、早自习（2 分）

每周按实际早自习数进行统计，公布。

学期末为本学期实际课时量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

课时量进行折合。同时，再次基础上，按以下情况予以加减：

空课每节课扣 0.1 分（含临时代课）。部系安排代课 1 节

课加 0.1 分。

2、晚自习（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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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按实际早晚自习数进行统计，公布（高三第 3 节晚自

习以两个晚自习进行计算）。

学期末为本学期实际课时量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

课时量进行折合。同时，再次基础上，按以下情况予以加减：

空课每节课扣 0.1 分（含临时代课）。部系安排代课 1 节

课加 0.1 分。

六、听课（1 分）

每学期听课次数上不封顶，摘录认真、详细，书写工整、

清楚。不补抄笔记。听课有点评，对优、缺点及研究问题有简

要、中肯的评判意见。基础分 10 分，以学期内最多听课教师听

课次数为准，对其他教师听课次数进行折合。

六、教研活动（2 分）

1、按时参加集体会议，每次参会计 1 分，无故不到者计 0

分。

2、每学期完成一份教学论文、教案和多媒体课件各一份，

基础分 1 分，上下浮动 0.2 分。

4、完成临时性教研教改任务，依据任务重要性和成效加

0.5-1 分。

3、学期末赋分办法：将教师个人学期内所有以上教研活动

得分进行累计，以本学期累计最高分为基础分，对其他教师教

学活动得分进行折合。

七、业务奖励（5 分）

教师本人或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教学竞赛活动，分别按国家

级省级市级县级校级计 0.5、0.4、0.3、0.2、0.1 分（对口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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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成绩参照省级竞赛团体奖执行）。同项竞赛以最高奖励级别

计分。计算办法：以 5 分作为基础分，在此基础上累加，然后

再以本学期累计最高得分为基础分 5 分，对其他教师进行折合。

八、其它工作成效（15 分）、工作表现（30 分）、考勤考

纪（15 分）及师生评价（5 分）参照《迁西职教中心奖励性绩

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》

九、教师（含自聘教师）所得成绩作为师德评比、评先评

优、绩效发放的依据。


